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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保荐

机构”）作为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的联席保荐机构及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 年 1 月 8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关于关连（联）

交易的议案》，批准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签署关联交易协议事项，并批准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金额上限；批准公司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塔”）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上限。关联董事杨杰先生、何飚先生和王利民

先生已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经审核，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平

等互惠关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基于公司业务特点和正常经营活动提供或接

受的服务或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原则，关联交易协议按照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商

业条款订立，定价公允、合理，有助于公司业务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综合竞争

力；相关关联交易年度上限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相关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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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业务未因相关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同意该议案。 

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25 年度通信设施建设服务、2025-2027 年度物业

租赁、2025-2027 年度机房和传输管道租赁、2025 年度动力配套等网络资产资源

租赁、2025 年度电信业务和信息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上限，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0.1%以上，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下，需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与中国铁塔 202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上限，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0.1%以上，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下，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公司 2022 至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序

号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前次预计金额上限 前次实际发生金额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1 

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1 

通信设施建设服务 20 25 25 18.59 15.30 6.73 

2 物业租赁 19 29 15 9.72 17.86 14.18 

3 
机房和传输管道租

赁 
110 100 90 87.98 86.26 60.23 

4 
动力配套等网络资

产资源租赁 
65 95 115 54.17 82.43 68.68 

5 

电信业务和信息服

务—向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销售商品及

提供服务 

- - 22 - - 7.16 

6 

电信业务和信息服

务—从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购买商品及

接受服务 

- - 8 - - 1.73 

7 中国铁塔 

收入类：向铁塔提供

设计施工与维护服

务、物业租赁及管理

服务、以及电信服务

10 15 22 9.37 12.24 8.85 

 
1 物业租赁、机房和传输管道租赁 2022 至 2024 年度预计金额上限口径为使用权资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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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8 

费用化支出：铁塔相

关资产租赁与维护、

包干电费、租赁负债

利息支出等 

305 300 330 269.99 272.23 190.96 

9 使用权资产新增 95 700 85 37.94 623.97 38.73 

10 

启明星辰 

向启明星辰销售商

品及提供服务 
- 0.50 2 - 0.38 0.19 

11 
从启明星辰购买商

品及接受服务 
- 14.50 18 - 8.21 7.43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公司 2025 至 202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预计金额

上限 

2026 年度

预计金额

上限 

2027 年度

预计金额

上限 

1 

中国移

动通信

集团2 

通信设施建设服务 28 - - 

2 物业租赁 35 11 11 

3 机房和传输管道租赁 152 25 25 

4 动力配套等网络资产资源租赁 115 - - 

5 

电信业务和信息服务—向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 
47 - - 

  其中：向启明星辰销售 2 - - 

6 

电信业务和信息服务—从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购买商品及接受服务 
29 - - 

  其中：从启明星辰购买 19 - - 

7 

中国铁

塔 

收入类：向铁塔提供设计施工与维

护服务、物业租赁及管理服务、以

及电信服务等 

25 - - 

8 

费用化支出：铁塔相关资产租赁与

维护、包干电费、租赁负债利息支

出等 

295 - - 

9 使用权资产新增 75 - - 

在 2025 年度与中国铁塔预计金额上限总额度以内，公司可根据实际业务需

 
2 物业租赁、机房和传输管道租赁 2025 至 2027 年度预计金额上限口径为使用权资产新增及租赁负债利息

支出，系对披露口径进行优化，与中国铁塔关联交易披露口径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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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不同关联交易类别之间调剂。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成立于 1999 年 7 月 22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9 号。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的经营范围

包括：基础电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手机电视分发服务、

IPTV 传输服务；制作、发行广播电视节目；经营与信息通信业务相关的系统集

成、漫游结算清算、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广告业务、设备销售和进出口业务等；

国有资产投资及管理；业务培训、会议服务；设计、制作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

布广告。 

2、中国铁塔 

中国铁塔成立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注册资本为 17,600,847.10 万元，注册

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东冉北街 9 号院北区 14 号楼-1 至 3 层 101，法定代表人为

张志勇。中国铁塔主要从事通信铁塔建设、维护、运营服务业务。 

中国铁塔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788），中国移

动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移通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中国铁塔

27.93%的股份。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6.3.3 条的相关规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中国铁塔 

公司原副总经理高同庆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中国铁塔非执行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相关规定，中国铁塔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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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1、通信设施建设服务 

《2025 年度通信设施建设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双方 

公司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协议有效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3）交易内容 

公司及其子公司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通信工程规划设计和

咨询服务；通信工程建设施工服务；及通信设施、设备维护服务。 

（4）定价原则 

通信设施建设服务的定价将主要基于通过公开招标程序厘定的市场费率，且

须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规定。若个别项目不适用公开招标程序，则采用与公开招

标程序类似的遴选标准及定价机制。 

（5）付款安排 

通信工程规划设计和咨询服务的服务费将分期或于服务提供完成之后支付。

通信工程建设施工服务的服务费将分期以现金支付，通常于项目聘约签署之后支

付 10%，建设施工期间支付 70%，项目竣工验收之后支付余款。通信设施、设

备维护服务的服务费将按月支付。 

2、物业租赁 

《2025-2027 年度物业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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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议双方 

公司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协议有效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3）交易内容 

公司及其子公司作为一方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及其子公司作为另一方出租

或承租自有的或向第三方合法取得使用权的若干物业作为办公室、营业网点及机

房用途。 

（4）定价原则 

租金参考交易执行时的市场价格、独立中介机构评定的价值确定。承租方使

用了第三方物业，仅需向出租方支付出租方实际结算给第三方的租金以及国家规

定的税赋。 

（5）付款安排 

租金可每半年由承租方实际使用出租物业的子公司向出租方实际提供出租

物业的子公司进行结算。 

3、机房和传输管道租赁 

《2025-2027 年度机房和传输管道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双方 

公司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协议有效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3）交易内容 

公司及其子公司作为一方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及其子公司作为另一方出租

或承租数据中心机房、汇聚机房和传输管道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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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价原则 

租金将按市场价格确定。市场价格应当以公允为原则，即不高于出租方向任

何第三方出租同类资产的标准结算租金，也不低于出租方出租同类资产的成本价

格。 

（5）付款安排 

租金应以现金按月支付。 

4、动力配套等网络资产资源租赁 

《2025 年度动力配套等网络资产资源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双方 

公司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协议有效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3）交易内容 

公司及其子公司作为一方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及其子公司作为另一方出租

或承租包括发电、配电、国际海缆、卫星等网络资产资源。 

（4）定价原则 

租赁费将按市场价格确定。市场价格应当以公允为原则，即不高于出租方向

任何第三方出租同类资产资源的标准结算租赁费，也不低于出租方出租同类资产

资源的成本价格。 

（5）付款安排 

租赁费应以现金按月支付。 

5、电信业务和信息服务 

《2025 年度电信业务和信息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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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议双方 

公司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协议有效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3）交易内容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相互通过基础电信网

络、数据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向另一方提供基础电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系统

集成、技术开发服务、研发、业务支撑服务、网间互联结算等。 

（4）定价原则 

交易价格应按市场价格确定，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公允标准；在确定市

场价格时，应考虑双方向独立第三方就同类型产品或服务支付及收取的费用水

平。 

（5）付款安排 

价款支付时间及方式由双方参考独立第三方提供类似服务的支付条款。除非

双方经公平磋商后于具体相关协议中另行约定，否则将根据商品交付或服务提供

的进度支付。 

（二）中国铁塔 

1、向中国铁塔提供服务 

（1）交易内容：公司及其子公司向中国铁塔提供工程施工、设计、维修及

代维等服务；物业租赁及管理服务；电信服务。 

（2）定价原则：就向中国铁塔提供工程施工、设计、维修及代维等服务以

及电信服务，交易的相关定价或收费标准参考市场价格或公司及其子公司对第三

方提供相似服务的销售价格确定；就向中国铁塔提供物业及场地租赁，相关租赁

及物业管理定价或收费标准参考市场价格确定。 

2、向中国铁塔租用通信铁塔及相关资产、接受代维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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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与中国铁塔签署的《商务定价协议》和《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详见 2022 年 12 月 14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

国移动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及预计 2023 年

度关联交易金额上限的公告》。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经营活动所需要的正常业务往来，以效益最大化、

经营效率最优化为基础所作的市场化选择，交易双方专业协作、优势互补。日常

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交易双方利益的情

形。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股东

的整体利益。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席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其中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交易行为，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定价公允、

合理，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联席保荐机构对中国移动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